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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

 
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在《中

国 证 券 报 》、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、《 证 券 日 报 》、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和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5-055）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公

司持股 5%以上股东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联众利丰”）

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 6 个月内，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在

不违背短线交易的原则基础上，拟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增持

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2,300 万元的本公司股份。 

2015 年 7 月 27 日，公司收到联众利丰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了公司股份的通知，

具体增持情况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增持情况 

股东名册 增持日期 
增持股数

（股） 

增持均价

（元） 
增持股票总金额（万元） 

联众利丰 2015 年 7 月 24 日 1,285,900 17.89 2,300 

二、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册 
本次增持前合计持股数量 本次增持后合计持股数量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联众利丰 57,210,425 9.54% 58,496,325 9.75% 

三、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

1、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承诺在增持期间

及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2、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以及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 

3、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 

4、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计划发布人后续增持本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

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7 月 28 日 




